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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之重。实行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，旨在推动企业层面落

实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，与政府层面的重大危险源安

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、“消地协作”联合检查机制共同形成工作

合力，规范和强化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防控，构建重大危险源常

态化隐患排查和安全风险防控制度体系，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。

二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扎实推动《办法》落地实施

（一）加强宣传培训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采取培训讲座、

专题学习等多种形式，推动企业理解包保责任制这种形式，掌握

包保责任人的职责要求，指导有关企业进一步提高对重大危险源

安全风险防控工作的认识，为《办法》落地实施打好基础。

（二）按时完成相关工作。各市应急管理部门要组织辖区内

重大危险源企业建立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。2021 年 2 月

28 日前，督促有关企业通过全国危险化学品登记信息管理系统

完成包保责任人有关信息的填报工作，以及在企业安全风险承诺

公告（包括厂门前的安全承诺公告牌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

监测预警系统中的安全承诺）增加落实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

的相关内容；3 月 10 日前，完成在县级应急管理部门报备、企

业公示牌设立等相关工作。各县级、市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分别于

3 月 10日、15 日前将相关工作完成情况报告上一级应急管理部门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将《办法》的落

实情况纳入三年专项行动中 2021 年的任务清单，并在日常检查

以及每年两次的“消地协作”检查中作为重点内容，对未严格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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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包保责任、重大危险源存在事故隐患和突出问题的，要倒查企

业相关安全包保责任人的责任，并严格依法予以处罚。要注重运

用危化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，加强在线巡查抽查，针对

包保责任人要优化预警信息推送功能，保证预警信息第一时间推

送给安全包保责任人，形成线上线下监管融合。

三、有关企业要扎实推动安全包保责任制的严格落实

（一）准确界定包保责任人。包保责任人是由企业专门为

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而指定的责任人。有关企业应按照《办法》

要求，配足配强重大危险源的主要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和操作负

责人。

（二）做好包保责任制与原有制度的有机结合。《办法》是

在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有关要求基础上，将重大危险

源突显出来，抓住关键少数责任人并提出更为明确要求，解决对

重大危险源“都抓都不抓”“都管都不管”的问题。有关企业要

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认真修订完善相关责任制度，做好相关工作

衔接。

（三）要及时做好包保责任制落实的保障工作。一是完成线

上线下公示，在全国危险化学品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增加的栏目中，

准确录入安全包保责任人有关信息；二是按照《办法》附件中提

供的模板，制作公示牌，完成现场公示；三是每日要在厂门前的

安全承诺公告牌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中的安

全承诺中，增加落实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的相关内容；四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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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中共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委员会 2021年2月10日印发




